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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基金申請者的常見問題 (“FAQ”) 

行業支援計劃 (“ISP”) 

1. 申請資格  

 

1.1 回收基金的主要目標是什麼？ 

 

回收基金的主要目標是協助回收業界提升營運能力和效率，以達致行業可

持續發展，從而推動廢物回收再造。申請的項目需實現以下目標： 

 

1) 提高廢物流中回收的回收物及其處理後生產的再造產品的數量和質量，

從而減少堆填區的棄置量；及/ 或 

 

2) 開拓再造產品市場，為減少棄置廢物於本港的堆填區提供更大推動力；

及/或  

 

3) 提高回收業的整體作業能力、處理量、效率和技術，並且增加市場資

訊，促進回收業可持續發展。 

 

1.2 申請行業支援計劃需符合什麼資格? 

 

行業支援計劃的申請者應符合以下要求: 

 

1) 非分配利潤組織包括工商組織、研究機構、行業支援機構、專業團體，

而該機構必須是法定機構或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建立及註冊。 

 

2)  申請者須在申請表中聲明過去未曾向任何董事、股東、員工或任何其

他人分發由申請者產生的任何利潤。申請者必須提供有關資料，如公

司章程，以證明該組織的非分配利潤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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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助詳情 

 

2.1  行業支援計劃的資助金額和原則是什麼？ 

 

非分配利潤組織、例如工商組織、專業團體、研究機構、行業支援組織所

舉辦的有關行業提升及發展的項目(例如建立資訊科技系統以提升回收業

界的運輸及倉庫管理效率)，資助額視乎個別項目內容而定，最高可達獲

批項目開支的 100%。每個項目的資助金額以一千五百萬港元為上限，當中

可包括聘請員工和購買消耗品等支出。 

 

每個申請者於五年內最多可獲資助十個核准項目，及最多累計資助金額上

限為港幣 3,000 萬元。如果申請者達到以上的任何上限，則須要在兩年後

才可再提交任何新申請。兩年的休息期以最後一個完成項目的完成日期開

始計算。在一些特殊情況下，回收基金諮詢委員會(委員會)及政府會特別

考慮是否豁免此要求: 

 

(a) 申請來自同一所大學/高等教育機構的不同部門/學院； 

 

(b) 同一申請者提交的新申請已達到上限，但處理的回收物有別於先

前的獲批項目； 

 

(c) 因應市場緊急情況而需要本計劃提供迅速援助。 

 

詳情請參閱「申請指引」。 

 

2.2  什麼支出項目可獲回收基金的資助？ 

 

在項目推行期內，只有項目的直接支出包括額外增聘員工、額外設備、其

他直接費用及在核准預算內有說明的項目開支可獲得撥款資助。 

 

除非獲得諮詢委員會／政府明確批准，否則資助撥款將不包括恆常開支

（如現有員工的薪金、租金、裝修開支、公共設施費用）、社交費用、膳

食費用和其他行政開支。 

 
申請者應謹慎地增聘員工、採購項目所需的額外設備或服務。除非政府同意，

申請者必須遵循「申請指引」中列明的採購程序。 

 

詳情請參閱「申請指引」。 

 

2.3  回收基金接受申請的日期？ 

 

回收基金從 2015年 10月 6日開始接受申請直至 2027年，視乎基金餘額及

定期檢討結果而定。基金全年接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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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回收基金會否資助自行準備申請表的相關費用？ 

 

用於準備申請表的相關費用將不獲資助。 

 

2.5 申請人可否在申請回收基金的同時為同一項目申請政府的資助？ 

 

如果該項目已經/將會獲得其他政府的資助，該項目將不會獲得回收基金

資助。 

 

如果該公司已為同一項目申請政府的資助，而該申請已經獲批或尚在審批

過程中，申請者必須在申請表中申報相關資料。 

 

2.6  接受資助後，申請者的主要義務和責任是什麼？ 

 

接受資助後，申請者須負責項目的實施和管理、與政府簽訂資助協議、遵

守資助協議的條款及謹慎地使用資助款項。申請者須在申請表上列明項目

的關鍵成效指標，並具體說明評估項目成效的方法。這些指標和方法應集

中在項目的結果和影響，並應盡可能以量化的方式量度。 

 

申請者必須定期提交計劃所要求的報告（包括進度報告/終期報告）及經

審計帳目。申請者亦應提供所需的協助，以便秘書處進行現場檢查。 

 

自購置有關機器設備起，在申請者可控制的情況下，該機器設備所涉及的

風險（例如遺失、損壞、法律責任等）會由申請者承擔。申請者須保存一

個“設備登記冊”來記錄這些設備。任何一項回收基金資助的機器設備的

法律所有權和衡平法上的擁有權，均屬政府所擁有，直至政府已將機器設

備的擁有權轉易予申請者。在給予申請者合理的通知後，政府可在項目實

際完成日期或完成日期後 3年內的任何時間（以較後者為準），指示申請

者歸還或移交單價相等於或高於港幣 10萬元的機器設備予政府或另一機

構，申請者須按指示於 7日內將該機器設備歸還及轉移。如在項目實際完

成日期後 3年，政府沒有指示申請者按照上文歸還及移走有關機 器設

備，該等設備的擁有權將轉移及歸還予申請者，而毋須政府再作任何進一

步的轉易或保證。 

 

以上只是部份的義務，對於申請者的其他義務和責任，如提交報告及經審

計帳目的要求，申請者應參考「申請指引」。 

 

2.7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為非分配利潤組織的環境項目提供資助。環境及自然

保育基金和回收基金（行業支援計劃）有什麼分別？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的目的是為非分配利潤組織，推行環保和自然保育有

關的教育、研究和其他項目及活動提供資助，覆蓋範圍比較廣。回收基金

對非分配利潤組織的支援著重提高回收行業的操作能力、處理量、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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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及回收行業的市場資訊，促進其可持續發展，包括提升本地回收業的

在職和潛在員工的技能和安全水平，及為回收業運作設立認證計劃等。資

助項目需惠及整體行業，而非個別企業。 

 

 

3. 申請程序及詳情 

 

3.1  如何符合行業支援計劃的申請範疇？ 

 

申請者必須提供推行非牟利項目的建議，以提高回收行業的整體操作能力、

處理量、效率、技能及回收行業的市場資訊，提升本地回收業的在職和潛

在員工的技能和安全水平，擴大行業的潛在勞動力，以及參加回收運作的

認證或登記計劃等。資助項目需惠及整體行業，而非個別企業，並與業界

人士分享成果。基金會評審項目的需要、可行性和成本效益。申請須包括

明確的項目實施計劃和商業計劃。 

 

 

4. 項目監察 

 

4.1 獲批的項目會否被監察？監管機制包括什麼？ 

 

為了確保基金資助的項目有效地實施，申請者必須符合有關實施項目的規

定，包括但不限於： 

 

- 申請者須與政府簽訂相關協議。 

 

- 申請者必須開設一個獨立的銀行賬戶，用於處理項目內所有的收支項

 目，而相關的收入及支出報表必須由第三方進行審計。 

 

- 申請者必須提交進度報告/ 終期報告和按項目推行期提交經審計賬目。 

 

- 秘書處會安排現場檢查指定項目，以監察項目的進展和結果。 

 

- 申請者需要提供證據，證明採購程序是按規定進行的。 

 

有關監察措施、報告、提交經審計帳目及採購程序的詳情，請參閱「申請

指引」。 

  

4.2 什麼情況下政府會暫停或終止獲批項目的撥款? 

  

暫停或終止獲批項目撥款的情形包括但不限於，缺乏令人滿意的進展或完

成項目的機會渺茫、未按要求在規定限期內提交進度報告/ 終期報告或經

審計帳目、報告/ 帳戶不被委員會和政府接納、違反協議的條款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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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委員會和政府認為終止項目符合公眾利益。申請者可能需要歸還部分/ 

全部政府發放的資助，連同項目有關的所有行政、法律及其他費用和利息

（不論申請者是否已動用資助）。 

 

4.3 為監察回收基金資助項目的進展和成果，秘書處進行現場檢查的標準是什

麼？ 

 

根據個別項目性質和實施的情況，秘書處將進行現場檢查，以監察項目的

進度和結果。秘書處進行現場檢查會考慮以下因素： 

 

- 項目實施的複雜性和規模。 

 

- 申請者提交的進度報告/ 終期報告。 

 

- 申請者執行項目的工作/ 結果（宣傳和推廣活動等），及與獲批項目內

容的偏差。 

 

- 申請者在項目實施過程中的修訂。 

 

- 申請者或所涉服務供應商過往實施項目的表現。 

 

4.4 如果項目的成果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會否減少資助？ 

 

因表現欠佳或任何原因導致申請者無法達到行業支援計劃的項目目標，考

慮到實施項目已經取得的進展，完成量化里程碑的進度和/ 或其他相關因

素，政府參考委員會的意見後，保留下調申請者的獲批資助金額的權利。

然而，政府參考委員會的意見後，仍擁有自行決定資助金額下調幅度的權

利。 

 


